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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着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 

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以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上

午在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 号 9 楼 910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 年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7902.41 万元，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14003.15 万元，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按法定顺

序进行分配，预案如下： 

一、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400.31 万元。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公司本年度可分配利润 12602.84 万元，加上

2012 年度未分配利润 86178.79 万元，减去 2013 年派送 2012 年红利 11540.23 万

元，合计未分配利润为 87241.40 万元。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164486.98 万股为基

数，每 10 股拟分配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11514.09 万元，结

存未分配利润 75727.31 万元留存以后年度使用。 

上述事项尚须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才能实施，具体实施办

法与时间，公司另行公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年报及摘要》（2013 年度年报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3 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10．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营班子成员选聘细则》 

的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为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1、2014 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含外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 

2、为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详见公司临 2014-006 2014 年度为

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14 年度公司将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

并按标准支付审计费用。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任期届满，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现提名杨国平先生、陈靖丰

先生、钟晋倖先生、杨继才先生、李松华先生、庄建浩先生、蔡建民先生、

姜国芳先生、颜学海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提名蔡建

民先生、姜国芳先生、颜学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

上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声明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公司董事会对吕红兵先生、金鑫先生、庄自国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

的贡献深表感谢。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在不影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资本市场。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具体投资事项的决策，并由公司投资发展

部、计划财务部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负责根据

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投资相关事宜有效的开展和规范运行。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集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14-007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外董事会还确认了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和第八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3.29 

 

 



附件：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国平：男，1956 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 MBA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并兼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

理事、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副会长、上海上市公司协会第一届

理事会副会长、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二届理事长。 

陈靖丰：男，1968 年出生，硕士。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并兼任大众交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大众集团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海兴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市股份公司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钟晋倖：男，195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并兼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闵行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海南大众海洋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集团资本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大众市

政发展有限公司执行监事。 

杨继才：男，1958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并兼任

江苏大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萧山钱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翔殷路隧道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李松华：男，196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政工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并兼任上

海申能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人力资源部经理，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林内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庄建浩：男，1961 年出生，MBA 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技术总监、上海

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蔡建民：男，1944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会计学副教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浙江开创国际海洋资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交大昂立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姜国芳：男，1957 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申万菱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申银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任申银万国香港

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申银万国（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学海：男，197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主任、

首席合伙人。历任上海市国资委法律专家团成员、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

委员会特聘委员、第十一届上海市青联常委、第二届上海金融青联常委、

首届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学院客座教授、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